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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評鑑委員會110年度評字第2號評鑑決議 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0年2月23日向本會具狀請求對曾在該院任

職之法官陳○○（已於107年8月11日辭職）進行個案評鑑，經本會以

110年度評字第2號受理在案，並於110年11月12日作成決議：關於附

表一所示部分，請求成立，受評鑑法官陳○○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

庭審理，建議撤職；關於附表二所示部分，請求不成立。 

本件請求評鑑意旨略以： 

受評鑑法官於101年至107年在士林地院任職期間，有如附表一所

示，以無摺存款、現金存款、卡片存款等交易方式，將「現金」存入

自己或配偶的帳戶內（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第1款財產來源不

明罪嫌，現由士林地院另案審理中），而受評鑑法官多次異常以「現

金」存、提款之行為，且無法合理說明，已屬行為不檢而有損司法形

象，且上開行為之次數非少、金額不低，並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

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，自屬情節重大，有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2款

及第7款之應付評鑑事由。 

本會判斷略以： 

經本會調取士林地院110年度訴字第○號刑事案件全卷卷宗，並

通知受評鑑法官到會陳述意見。綜合前揭調查所得之證據資料，認受

評鑑法官係受領國家薪俸、職司審判之公務員，本有誠實、清廉之義

務，又其身為執法人員，對於實務常見犯罪者將不法所得以現金提

領、存入，或藉由他人帳戶轉入、轉出之等類洗錢手法，以製造金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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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點令日後司法機關難以追查其真實資金流向一節，自無不知之理，

且應較常人更有警覺、敏銳之心，然其竟如附表一所示，多次且長期

以「現金」進出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且於偵查、審判及本會調查

時，仍無法具體說明清楚各次現金來源，更有甚者，還以高利放款等

語置辯，其傷害司法形象莫甚於此。 

受評鑑法官之行為，已脫離一般民眾對於法官財產管理、交易模

式之合理期待，而容易認為有貪污或洗錢等犯罪行為之疑慮，使民眾

以為本應單純領取薪俸之法官，其身上竟然隨時有大筆來源不明之現

金可供存入、提領，有損人民對於法官廉潔之信賴及對於公義之期

待。核受評鑑法官之行為，自屬法官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「行

為不檢」，且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「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，謹言慎

行，廉潔自持，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為。」之規

定。 

本會審認受評鑑法官就附表一所示部分具有法官法第30條第2項

第2款及第7款規定之情事，且情節重大而有懲戒之必要，併審酌其行

為嚴重侵害司法公信甚鉅，暨其前曾因不實申報加班費及騷擾冒犯女

性部屬等違失、不當行為，經職務法庭以108年度懲字第○號判決免

除法官職務，轉任法官以外其他職務等情，爰依法官法第39條第1項

第1款、第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審理，並

建議撤職，以昭警惕。 

另受評鑑法官就附表二所示部分，已清楚說明收入來源為房地之

租金，並有相關人證、物證等資料在卷可佐，本會認請求人所舉證

據，尚不足以證明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2款及第7款之

違失行為，爰就此部分為請求不成立之決議，併予敘明。 

本件決議書全文及相關資料，請上法官評鑑委員會網站瀏覽。

(法官評鑑委員會網站：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lp-1724-1.html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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